关于非监禁刑适用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

——2015年4月30日在南谯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

南谯区人民法院院长  杨芳
一、基本情况

过去的一年，南谯区人民法院在区委领导，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以及区政府、政协的关心支持下，按照市中院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工作目标，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载体，严格落实罪刑法定原则，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严把案件质量关，防范冤假错案发生，为南谯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全年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222 件，判处罪犯314人，其中，10人被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共审结刑事附带民事案件36件，调解率92%。一线法官人均执结案件101件，被评为“全省优秀法院”和“全市法院先进集体”。
2014年，南谯法院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强调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共对91件案件101名具有从宽情节的初犯、偶犯、从犯和未成年犯依法判处缓刑，占刑事案件总数的45%，同比增长16%。缓刑案件涉及交通肇事罪、故意伤害罪、盗窃罪等25种罪名。共判决免予刑事处罚4件4人，最大限度地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南谯社会和谐稳定。
二、主要做法

（一）注重准确适用依法从“宽”政策。严格依法办案，对于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以及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不大的被告人，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依法可不监禁的，尽量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对犯罪较轻的初犯、偶犯、未成人、老年人犯罪等情节的案件，多考虑其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对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二）注重运用多种刑罚手段。一是重视依法适用财产刑，注重通过依法适用财产刑使犯罪分子受到经济上的惩罚，剥夺其重新犯罪的能力和条件。切实加大财产刑的执行力度，确保刑罚的严厉性和惩罚功能得以实现。二是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充分发挥被告人、被害人所在单位、社区基层组织、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和近亲属在调解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尽可能通过调解达成民事赔偿协议，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的谅解，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三）注重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综合运用”宽”和”严”两种手段，对不同的犯罪和犯罪分子区别对待，做到严中有宽、宽以济严，宽中有严、严以济宽。在交通肇事罪、盗窃罪、滥伐林木罪、危险驾驶罪等案件上，对主观恶性不大、能够积极悔改的被告人更多体现社会化、人性化的特点，利用社会资源参与对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提高改造质量和服刑期满后回归社会的适应能。判处缓刑案件包括交通肇事罪案件22件22人、危险驾驶罪5件5人，故意伤害罪案件11件11人，职务犯罪案件3件5人，盗窃罪案件7件7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9件12人，其他罪名29人。对于不从严不足以有效惩戒者，在量刑上有所体现，使犯罪分子受到应有处罚，切实增强改造效果。

   （四）注重总结审判经验。一是按照量刑规范化要求，严格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充分实现量刑公正，不断提高审理刑事案件的质量和效率。二是强化简易程序的适用，充分发挥刑事简易程序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促进司法公正高效。三是把握一切有利于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结案的积极因素，多做促进当事人双方和解的辨法析理工作，尽最大限度挽回被害人损失，努力化解矛盾，力争做到案结事了。
（五）注重完善监督机制。改进审判考核考评指标体系，完善法官考核机制，对法官审理刑事案件质量、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刑事审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等指标进行全面、科学的考核，杜绝枉法裁判、以权谋私，防止宽严失当。推行“阳光矫正”，在审理可能适用社区矫正的案件时，邀请社会各界人士旁听庭审过程，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并使之成为常态化机制。
（六）注重规范判前评估调查。一是规范调查程序。制定《社区矫正判前调查评估表》，对犯罪情节较轻、悔罪表现明显、主观恶性不大，或者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情节的被告人，委托社区对其矫正风险作出预测和评估。二是规范调查内容，对被调查人的个人情况、家庭关系、日常表现、社会关系、犯罪原因、悔罪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同时听取受害人及其家属、被调查人原单位或村（居）委员会、当地派出所对其重新犯罪的可能性以及适用社区矫正的看法意见。全年共对83个社区发放调查评估160份，根据调查报告，使法官对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评价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从而对“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判断更理性、更科学。

   （七）注重施行社区矫正。认真履行法院职责，全力配合机关、社区推进社区矫正工作。一是及时衔接。在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时，及时向有关部门送达《罪犯结案登记表》、《社区矫正责令书》、《社区矫正告知书》、心理状态评审等相关资料，为社区矫正提供基础依据。同时让被告人签订相关保证书，通过权利义务的宣示，逐步向社会推广社会矫正理念；二是跟踪回访。加强对社区矫正服刑人员考察情况的跟踪管理，主动协助缓刑考察机关和单位、基层组织做好缓刑犯的帮教与考察工作，责令接受社区矫正的人员每半年上报思想汇报书，共回访61人，帮助被告人重新融入社区、回归社会。

（八）注重强化新闻宣传。一是增强新媒体法制宣传引导能力。积极完善法院官方网站，开通新浪、腾讯微博、官方微信，发布各类信息2500余条，微博庭审直播环境污染、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典型案件15次，大力提升司法活动透明度。2014年我院运用新媒体推进司法公开工作受到省高院通报表。二是全力搭建司法公开平台。编制发放1000册《以案说法宣传手册》，组织法院开放日活动3次，刑事案件庭审观摩4次，开展走进社区、乡镇等大型法治宣传活动4次，在全国各大报刊、网站发表宣传报道600余篇，取得良好法制宣传效果。三是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积极作用。启动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聘任人民陪审员40人，人民陪审员参审刑事案件195件，占一审普通程序的100%。
三、存在主要问题

（一）外地籍被告人的非监禁刑适用率低。外地籍被告人流动程度大，且当被告人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时，由于监管力量缺乏，给被告人社区矫正带来困难，致使非监禁刑适用率偏低。

（二）简易程序适用率较低，因刑事案件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狭窄，审判人员适用简易程序的意识不强，造成刑事案件简易程序适用率低，案件繁简分流效果不佳，司法资源没有得到优化配置。
（三）回访帮教工作有待改进。仍存在措施呆板、方式不灵活、走过场等问题，难以形成感召力。

四、工作打算

（一）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时俱进，认真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集中力量打击严重犯罪，同时对具有依法从宽条件的依法从宽处理，从根本上缓解社会冲突，减少社会对抗。对过失犯罪、轻微犯罪、初次犯罪、偶然犯罪，加大适用非监禁刑的力度，依据特殊保护原则，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扩大非监禁刑适用范围，并放宽适用条件，突出非监禁刑适用的效果。

（二）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改革。根据案件的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性，以及案件处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来考虑非监禁刑的适用，保证非监禁刑适用的正确性，注重非监禁刑适用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保证非监禁刑的正确适用。

（三）探索刑事和解模式。对轻微刑事案件，尽可能在犯罪的早期阶段介入，通过非司法化途径处理轻微犯罪，通过化解人际关系，减少社区矛盾来预防犯罪，加快犯罪人回归社会进程，降低再犯罪率。同时提高刑事案件简易程序适用率，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体现人文精神，顺应司法改革的潮流。

（四）积极推行社区矫正。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附：典型案例

2014年6月6日，被告人张某某驾驶大型普通客车行驶至紫薇路与清流路交叉口右转弯时，将骑电动车行驶的李某当场碾压致死，被告人张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法，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应予惩处。案发后，被告人张某某打电话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被告人所在单位补偿被害人亲属10.5万元，被告人张某某给予了被害人亲属4万元经济补偿，获得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适用缓刑对所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判处被告人张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二年。






